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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江苏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建设

摘要：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谭倩研究认为，近年来江苏在夯实

“减污”制度建设基础上，陆续出台了一系列“降碳”新政策，

减污降碳制度协同初显成效。但在“降碳”制度、配套机制建设

以及政策落地上仍存在短板。建议进一步巩固现有制度建设成果，

推动制度体系更新，鼓励地方制度创新，以减污降碳协同助力江

苏“绿色”领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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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推进减污降碳，是“十四五”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内我国

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方向。二氧化碳和污染物具有一定的同

根同源性，二者主责部门多有重合，在控制措施上也有协同效应。

因此，要进一步将碳减排和污染防治措施深度融合，加快构建减

污降碳一体谋划、共同推进的制度机制。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谭倩

承担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“长江文化与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研

究”，分析江苏减污降碳制度建设现状和问题，提出进一步推动

减污降碳制度体系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。

一、减污降碳制度建设现状

1.“减污”制度不断健全，基础扎实。目前我省基本建成了

控源头、管过程、惩后果的“减污”制度，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

上实现了“两个唯一”“六个率先”，为“降碳”制度的建设创

造了相对成熟的“绿色”制度环境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近年来我省

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，达到新世纪以来最好水平。2021 年，

我省全域 PM2.5 首次达到二级标准，国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超额

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，近岸海域优良海水面积比例大幅提高 41.1

个百分点。

2.“降碳”新政陆续出台，渐成体系。为加快实现“双碳”

目标，我省在“减污”基础上，优化和制定了一系列“降碳”新

政。例如，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，强调开展二

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；《关于加快建立

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》，提出健全绿色低

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、创新体系、政策体系；《江苏省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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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监测条例》作为首部地方性生态环境监测条例，具有一定引领

性和示范性；“绿金 30 条”和《江苏生态文明 20 条》，对绿色

金融体系和低碳生活方式提出了意见和倡导。

3.减污降碳相互促进，初步协同。江苏的“减污”经验，为

“降碳”制度设计提供了科学的工作经验。例如，《江苏省大气

污染防治条例》对我省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强度控制做了相

应规定，在实践过程中彰显了“减污”与“降碳”协同推进的治

理理念。目前，江苏燃煤机组改造规模和超低排放标准机组规模

均居全国前列。各地方也纷纷探路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实践，例如

苏州常熟建立了江苏首个“低碳临建”示范项目，在控制污染物

排放的同时，预计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270 吨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“降碳”制度建设相对滞后。我省减污降碳协同制度建设

仍处于探索期，尤其是“降碳”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。一是在

顶层设计上，尚未形成系统的“降碳”地方性制度体系和政策框

架。例如，我省现行有效的省级政府规章有 137 部，其中与环境

保护相关的有 13 部，与“降碳”相关的仅 2 部，且相对陈旧。

二是在具体实践中多以通知、意见形式发布，效力层级低、约束

力不足。目前我省还未将二氧化碳纳入环境标准体系，重点行业

二氧化碳排放浓度或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标准限制还没有明确

的制度规定，碳减排执法存在困难。

2.考核配套机制存在短板。考核机制是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

重要制度设计，但目前缺陷较为明显。一是现有制度以鼓励为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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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束机制不足。过多的激励机制带来企业“洗绿”现象，间接导

致绿色行业发展的“虚胖”。例如，“绿金 30 条”关于“建立绿

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”中，对金融行业及相关企业的监管约束机

制设计略显单薄，仅提及要“审慎评估”。二是省、市、县立体

考核体系不健全。目前我省碳排放强度考核主要是省对市一级的

考核，受基础数据统计等方面的限制，难以将指标考核分解到县

区，县区的碳排放“家底”并不清晰。

3.具体政策落地有待加强。政策难以落地也是制约减污降碳

协同推进的重要因素。一是法规政策的创新性不足，一些政策文

件内容对上级政策的重申较多，实质性细化和地方性延伸不足。

如个别实施意见与本土情况相结合的地方性创新相对不足，针对

性不够。二是缺乏部门协调机制，环境政策设计存在专业性壁垒

又涉及部门交叉，现有“减污”“降碳”政策出台过程缺乏充分

的交流、沟通和协调，导致部分内容相对粗糙，制约了减污降碳

协同效应的发挥。

三、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

1.进一步巩固制度建设成果。一是依托现行生态环境管理制

度，强化“减污”和“降碳”源头协同管理。抓住环境污染物和

二氧化碳的主要源头，完善地区间、产业间差异化的减污降碳方

案，尤其是加强重点行业排放的制度监管，促进地区、行业等规

划政策的有效衔接。二是要强化“减污”和“降碳”的末端治理

制度建设。将减污降碳与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相结合，压实“减污”

和“降碳”的一体责任，加强部门间的同向发力，完善碳捕集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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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开发与应用的激励制度。三是要加强执法监督工作。切实落实

差异化监管措施，精准配置执法资源，完善执法衔接联动机制，

加强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的统一监管与执法工作。

2.强化推进制度体系更新。一是加速“降碳”制度建设步伐。

坚持系统观念、设计覆盖生活生产全链条的“降碳”制度体系。

及时对现有的制度体系进行整理归纳，对需要补充“降碳”内容

的制度要尽快更新；对现有制度体系中还存有“碳空白”的，要

组织专家团队研究制定方案；对“减污”“降碳”有矛盾的内容，

要寻求协调一致、相互融合的解决方案。二是要发挥“减污”与

“降碳”的综合效益。要发挥我省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对降碳的正

向效应，也要在排污许可制度体系中实施双效统筹管理；要建立

融合治污与控碳协调的标准体系，更新空气质量标准、排放标准、

燃料使用与控制标准、绿色产品与技术性能标准。三是加强“减

污”与“降碳”相统一的监测与评价体系建设。统筹建立污染物

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，统一检测、统一环评、统一考核，

将碳排放纳入环境监测体系和排污许可制度，将碳排放影响评价

纳入环境评价体系。

3.积极鼓励地方制度创新。一是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

试点。鼓励有条件的城市进行创新性尝试，在试点中积极总结经

验，及时梳理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。二是做

好法律与政策的衔接工作。要结合江苏省情，对于一些经过实践

检验的、相对成熟的政策要逐步上升到地方性法规。例如，在绿

色金融领域，应当加快出台地方绿色金融条例等法律文件，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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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金融领域发展，推动金融资源在减污降碳中的资源精准配置。

三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。完善流域生态补偿、全域性生态保

护补偿机制，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。建立 GEP（生态系统

生产总值）核算体系，逐步扩大 GEP 核算应用试点范围。

(作者谭倩，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、南京新时代发展

研究院研究员、紫金文创研究院副研究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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